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邮政信箱: 
P. O. Box 365506 
Hyde Park, MA 02136  
USA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617-325.3481 

传真：1-617-325.8729 

信箱：contacts@upholdjustice.org

 

此通告立即发往北京团河劳教所 
对北京团河劳教所张京生、李爱民、杜启文、庄许红等 

不法分子的追查通告 
2004 年 8 月 20 日 

北京大兴县有四个非法关押、洗脑“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基地，它们是北京团河劳教所、北京女子劳

教所、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和北京市天堂河法制培训中心。北京团河劳教所不法官员自 1999 年以来

追随江泽民政治集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酷刑折磨和洗脑。2001 年 6 月，团河劳教所为了掩盖他们

酷刑虐待法轮功学员的事实，阴谋导演了“6.12 采访”，用假象及谎言欺骗海内外媒体和民众。2002
年 11 月初，电视剧《生命无罪》以团河劳教所为背景来诬蔑法轮功、粉饰劳教所恶警迫害，该剧刻意

编造、丑化法轮功学员，欺骗公众、煽动仇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关于出版等艺术作品对人权的有关规

定，并触犯“煽动仇恨”罪。经查实，团河劳教所高频高强度的酷刑致使至少 2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

死（其中包括虐杀一名八个月大的婴儿和他的母亲），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致伤、致

残。 
 
本组织根据“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

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的追查原则，对在迫害罪行中涉嫌负有主要责任、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员进行

追查，下面是第一批追查对象及其部分犯罪事实： 
 
张京生（北京团河劳教所所长兼党委书记）、李爱民（副所长）、杜启文（前所长）、庄许洪、刘玉

新（前副所长）等系团河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总指挥，亲自策划、指挥了所内发生的一切酷刑与

迫害，指使各大队干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洗脑，由劳教所二队、三队和五队等相关管教

人员具体实施迫害法轮功学员，所内“集训队”和“西楼” 又称“攻坚楼” ，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秘

密场所。为掩盖酷刑虐待法轮功学员的事实，阴谋导演了“6.12 采访”假象及骗局，对该所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致伤、致残、致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教育科杨风华、姜海权，管理科蒋文来（曾任二队大队长），一大队王华、二大队宋大队长、刘心

诚、何金军、倪振雄，三大队赵江、岳清泉、尹洪松、刘国玺，五大队郭金河、杨保立、王希光、岳

清金、岳伟华、魏国平、刘斌，七大队大队长赵爱国（2002 年 1 月 4 日前，任三队大队长），团河劳

教所直属队大队长刘金彪（原集训队大队长）等相关管教人员，采取公开施暴、肆意虐待、随意延长

劳教期，使用的酷刑有：熬鹰(长期不让睡觉)、罚站、罚坐、罚蹲、罚跑、罚“飞”、长时间铐在床上

躺卧、电击、灌食，逼迫写保证书放弃信仰等，在精神和肉体上进行双重折磨。其中三大队赵江因积极

迫害法轮功学员受到提拔，在 2001 年 2 月 28 日、2001 年 3 月 12 日、2001 年 3 月 14 日全国演讲污蔑

法轮功，被奖励出国旅游。五大队郭金河为电视剧《生命无罪》宣传并栽赃污蔑法轮功。 
 
以上所有参与北京团河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系列人员，已触犯了刑法 232 条故意杀人罪，刑法 234
条故意伤害罪，238 条非法拘禁罪，239 条绑架罪，246 条侮辱罪，诽谤罪，247 条刑讯逼供罪，295 条

传授犯罪方法罪，397 条滥用职权罪。鉴于此，“追查国际”从即日起，将他们列为重点追查对象进行

立案追查，进一步核查其犯罪事实，同时将已经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提交给国际法庭、人权组织和各国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邮政信箱: 
P. O. Box 365506 
Hyde Park, MA 02136  
USA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617-325.3481 

传真：1-617-325.8729 

信箱：contacts@upholdjustice.org

 

府，并对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违法行为进行起诉和曝光，根据“迫害信仰自由的外国官员及配偶和子

女不得进入民主国家”的有关法案（见附件），将其犯罪记录递交各国海关和移民部门备案。 
 
本组织欢迎知情人收集并保存上述人等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包括文字、图片、录音、录像

等）及其贪污腐败、拥有不法资产尤其海外资产的情况，在适当的时机以安全可靠的方式送交本组织。

有条件的可以带到国外邮寄给我们。中国实行网络、电信监控，请您注意安全。本组织将对您的正义之

举给与特别的感谢和嘉奖。 
 
对于因受蒙蔽或胁迫而曾经参与迫害的人员, 如果证实已经悔过且已停止迫害, 幷积极主动配合本组织的

追查行动, 有立功表现者, 本组织将酌情考虑免于对其进一步的追查和起诉。 
“追查国际”全称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日。“追查国际”旨在

帮助和协调全球的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一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协助受

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北京团河劳教所的非法迫害手段： 
 
团河劳教所表面上看不到一种刑具，除拳打脚踢外，所有打扫卫生的工具及能用来伤害人肉体的物体，

如水、冰雪、尿池、铁床、小椅子、鞋等等都当成了刑具。用拖把打，用通厕所器捣脸和嘴；用扫把的

硬塑料刷子扎脸；用蝇排（铁丝做的）抽脸，还往嘴里塞，用鞋底打；冰天雪地将法轮功学员拖到外面

扒光衣服往身上擦雪、灌水；强迫法轮功学员躺在厕所里放满水的尿池里浸泡；把学员手捆起来，又用

绳子把两脚捆起来，把上身摁下去和两腿平行再把捆起来的手、脚捆在一起，最后把人和小铁梯子绑在

一起，将铁梯子往床底下一推，人就被塞到床底下，只露出头和双脚，再用鞋拼命狠抽双脚，不让上厕

所，不让睡觉。 
 
罚站：被罚站者通常要一动不动地站很长时间，不得有任何动作。每天站二十个小时，手、小臂、脚和

小腿全都肿，足底的神经从脚跟到脚掌都极其痛苦。 
 
罚坐：进行洗脑，坐十五、六个小时，不许动，一动旁边警察指使的流氓就大打出手。 
罚“飞”：被罚者双腿直立，弯腰低头头向下，双手向身后伸出，直至手臂直立，指尖向上。此姿势时

间稍长，即感到头晕目眩，腿软腰酸手臂痛。同时，呼吸急促，汗如雨下。 长时间铐在床上躺卧：躺

着看似省力，但狱警将学员手脚绑或铐在床上，整月不让起来，最后就是生褥疮，任何一块沾床的皮肤

都痛苦无比。胳膊保持张开的姿势被铐在床上时间长了也是痛苦不堪。 
 
罚蹲：有双腿蹲和军蹲两种。双腿蹲：有时还要求双手抱头，将两肘收于两大腿内侧。蹲时腿脚酸麻、

腰部疼痛，随时间的增加而愈发痛苦。军蹲：最邪恶的一种，劳教所狱警经常用这种姿势长时间体罚法

轮功学员。时间一长后脚和小腿极其痛苦，一天十个小时，直至完全失去知觉。 
罚跑：逼法轮功学员跑步，跑不动，用人推着跑，有的推着也跑不动了，甚至用人拖着两脚跑，拖得衣

服在地上磨烂了。狱警岳清金将法轮功学员李旭鹏夏天关在开水房里长达一月（即烧开水的大锅炉所在

房间。市内温度很高，人呆在里面闷热难耐，呼吸困难。高温中人很容易筋疲力尽，有的甚至昏死过

去。）最后热得李旭鹏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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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经常使用 10 根或更多电棍

及更高功率和电压同时施暴，甚至专门电击头、胸和其它敏感部位，而且电击的时间非常长。  
 
灌食：劳教所的狱警在鼻饲灌食时进行折磨。比如管子上不涂润滑油或润滑粉，并在从鼻腔进入食道的

过程中，故意反复抽送皮管，使绝食者的鼻腔极其疼痛，同时恶心、呕吐、剧烈咳嗽。每次灌食结束后

管子上面沾满血迹。 
 
集训队是团河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黑暗的地方之一，武军、林澄涛、刘霄、赵新东、朱志亮，被迫

害致精神失常，龚成喜、武军先后在这里被多次绑死人床，即全身从头、脖子、胸到腹部和双手双脚被

数根用床单撕成的宽布条勒紧好几圈绑紧在木板床上，使人全身不能动。 
 
被迫害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案例： 
 
案例 1：孙绍美，女 ，37 岁，山东招远玲珑镇供销社职工，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多次去北京上

访，被当地公安非法关押长达几个月，被放出后的第二天，孙绍美又去了北京（约 11 月 18 日），从此

就没了音信，（约 12 月）中旬，接到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下的死亡通知，后得知孙绍美被活活打死。 
 
案例 2：彭光俊，男 ，55 岁，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后桥梓村人。自 1999 年月 20 日以后，彭光俊多次

被抓、被强制洗脑、被拘留关押，于 2003 年 9 月 28 日被关押于团河劳教所。在春节期间的一次大会上

彭光俊高喊“法轮大法好” ，后被绑架到集训队，被干警刘金彪等人毒打致死，死后身上有伤。于

2004 年 1 月 26 日，当局通知其家人，而团河劳教所对外则谎称彭光俊是得心脏病而死。彭光俊的遗体

被火化时，有人趁机查看遗体发现，彭光俊头部和身体都被打成黑紫色淤血，脸上有被电棍灼伤的痕

迹，肢体有的骨头已被折断。 
 
案例 3：白少华，男，32 岁，黑龙江桦楠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北京新奥特集团工作，被当

地公安列为重点迫害对象，多次被抓、并遣送回桦楠关押。前“610”办公室主任李岚清曾亲自批示要

“严办”白少华。于 2002 年 4 月 10 日在北京再次被绑架，并被送至北京“法制培训中心”（洗脑班）

进行强迫洗脑。于 2002 年 12 月转至北京团河劳教所二大队，由于白少华不妥协，并多次在众多狱警、

学员面前阻止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体罚，而被劳教所列为“重点人物”，从“专管队”隔离到七大

队进行重点迫害，几十天绑在床上，限制饮食及大小便。 
 
案例 4：林澄涛，男，协和医院研究员，2001 年 9 月在北京被公安非法绑架，后被判劳教一年半。不久

前在北京团河劳教所的一次点名时，林澄涛大声喊出：“法轮大法是正法！”随即被送到团河酷刑迫害

中心──集训队，狱警用多根 3 万伏电棍长时间电击他，并施以其它惨无人道的酷刑，使林澄涛被折磨

致精神失常。 
 
案例 5：龚成喜，男，25 岁，原为北京市政法大学昌平分院行政管理专业大四学生，原籍新疆乌鲁木齐

市。于 2000 年底在北京散发真相传单被非法绑架到团河劳教所，曾两次被送进“集训队”迫害，一次

被无理延期 10 个月。在长达两年的迫害中，狱警使用了各种野蛮手段，比如罚站、罚蹲、电棍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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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灌食、不让睡觉等种种酷刑妄图逼迫他背叛信仰。两年中饱受了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2003 年

离开北京团河劳教所后，同年 8 月再度被绑架，到现在为止一直下落不明。 
 
案例 6：赵明，男，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器系，爱尔兰留学生，1999 年圣诞节回国上访被抓。自 2000
年 7 月 7 日被关押在团河劳教所，在劳教所里受尽了各种折磨，如被用七、八根电棍电、被摁在脸盆里

坐着再塞到床底下，好多人一起坐到床上去压、长达三个多月每天都蹲到凌晨三点才让睡觉，不到清晨

五点又被叫起来。在爱尔兰及各界正义人士、法轮功学员的不懈呼吁下，于 2002 年 3 月 12 日获释。在

被释放前两周，蒋文来及姜海权等 5 个警察，先在地上放一床板，用许多带子把赵明的两腿、两脚、身

体、头都绑紧在床板上，绑头的带子从牙缝勒过来，然后用六根电棍同时在全身各处电击，电压高达几

万伏，使赵明全身电麻和剧烈地抖动，肌肉痉挛，喘着粗气，喉咙很干，一条腿痉挛。 


